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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一审宣判后，历经二审、死刑复

核、发回重审、再次宣判等一系列波折，王书金

于2021年2月2日被执行死刑。法院审理查明

他的罪行包括：强奸杀害3人，另有1人强奸后

杀害未遂。

十余年的漫长时间，公众对此案众说纷

纭。实际上，无论是各界讨论王书金究竟是不

是聂树斌案“真凶”，还是最高法针对新的证据

发回重审，核心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王书金到底

要为几条人命负责？

回答好这个问题，既考验司法机关的能力

水平，也体现法治的不断进步。

首先，王书金的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源于

他被抓获后供述了1994年的“石家庄西郊强奸

杀人案”，这成为聂树斌案平反之路上的一个关

键节点。

“一案两凶”，带来舆论汹涌。彼时，不少人

将王书金案的进展视为聂树斌案能否翻案的

“标志”。还有人认为，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司法

机关有王书金口供作为基础，完全可以顺水推

舟将其认定为“真凶”，既能安抚被害人家属，也

能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

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

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

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虽然王书金在整个诉讼期间不断强调自己

是聂树斌案“真凶”，但法院认定的罪行中，并不

包括这起案件。

据了解，办案机关认为，王书金对作案具体

情节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证据

存在诸多不符之处，甚至在关键节点上存在重

大矛盾。

不认定王书金是“真凶”，也并未影响聂树

斌的昭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

庭再审宣判聂树斌无罪，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王书金和聂树斌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对聂树斌案的复查，绝不是仅仅复查王书

金这一个线索，而是要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全面、

综合的判断，并依法作出结论。”

摈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恰恰是法治进步

的体现。聂树斌因“证据裁判”“疑罪从无”而平

反，对于王书金同样要坚守法律规定、遵循法治

精神来进行审判。

王书金案的另一波折，是最高法在2020年

11月将案件发回重审。

这一轮发回重审，源自王书金 1993 年强

奸、杀害被害人张某某的罪行。虽然第一审判

决、第二审裁定对这一罪行均不予认定，但在最

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出现了新证据。

据悉，王书金2005年被抓获后供述了这一

罪行，办案人员还在其指认的现场挖出一具白

骨，但当时的DNA鉴定技术，难以确认被害人的

真实身份。直到2020年，技术的进步，最终确

认了这名被害人就是张某某。

不能因为王书金已经被判处死刑，就放过

对其应负罪行的追究。发回重审，虽然让案件

又延时数月，但正是办案人员的坚持不懈、司法

机关的一丝不苟，让这一几乎已成“死结”的案

件真相大白。

不为找出“真凶”而加罪名，也不为息事宁

人而草草结案。从一审判处死刑起，王书金的

结局没有任何变化，但正是这十余年的反复“较

真”，让案件经得起时间考验，让大家对依法治

国更有信心。

公平正义容不得半点瑕疵。让罪大恶极之

人死得明明白白，让公众对公平正义看得真真

切切，这或许就是王书金案的最大意义。

王书金到底背负几条人命？
应用证据来说话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了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王书金以故意杀
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执
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王书
金于 2021年 2月 2日被执行死刑。为使社会公
众全面了解案件有关情况，记者就有关问题采
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

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了被告人王书
金死刑，请介绍一下作出核准裁定的事实依据
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
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综合判断。最高
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被告人王书金于1993年11
月至1995年农历八月期间，分别在河北省广平
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东地、十里铺乡泊头村至
杜村的路上、十里铺乡闫小寨村东南地、十里铺
乡南寺郎固村村东，趁四周无人之机对单身行走
的妇女进行拦截，并采取掐颈、挟持等暴力手段，
先后对被害人张某甲、刘某某、贾某某、张某乙实
施奸淫。为杀人灭口，王书金又采取掐颈、勒颈
和跺胸腹的方式致张某甲、刘某某、张某乙3人
死亡，在欲杀害贾某某过程中因贾某某呼救未能
得逞后逃离现场。王书金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
力手段强行与4名妇女发生性行为，在强奸作案
后又为灭口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中杀害
致死3人、杀害未遂1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
杀人罪、强奸罪，应依法予以并罚，所犯故意杀人
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所犯强奸
罪情节恶劣。王书金曾因犯强奸罪于1982年9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
又多次实施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主观恶性极深，
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
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所犯罪行、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

险性，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我院依法裁定核
准其死刑。

问：本案曾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发回重
审，第二次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比第
一次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多认定了
一起犯罪事实，原因是什么？

答：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遵循证据
裁判、疑罪从无原则。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指
控了被告人王书金 4 起强奸、故意杀人犯罪。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指
控王书金于 1993 年 11 月的一天在广平县十里
铺乡南寺郎固村东地将本村妇女张某甲强奸、
杀害并埋尸的事实，虽然有现场勘验、检查笔
录、尸体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和王书金的供述
及辨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但由于经王书金指认
挖掘出的尸骨未检测出DNA序列，缺乏认定尸
骨身份的客观证据，且无法确定所挖掘出尸骨
的身长、性别、死亡及掩埋时间，故该起犯罪，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予以维持。本院复核期间，王书金涉
嫌实施强奸、杀害被害人张某甲的犯罪事实出
现了新证据，故本院将全案发回重审。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认为公安机关
对前述根据王书金供述挖出的尸骨进行重新鉴
定，从尸骨的肱骨中检出了 DNA 序列，经比对
确定被害人就是张某甲，从而使该起犯罪事实
的司法认定已经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

标准。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的第一
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对王书金强奸杀害张某甲
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
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对该起犯罪不
予认定，而第二次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
定对该起犯罪予以认定，完全符合证据裁判、疑
罪从无原则和不枉不纵的要求。

问：被告人王书金归案后，主动供述了6起
强奸、故意杀人作案，为什么法院审理只认定了
其中4起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事实？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前面已作出了回
答，且本院的刑事裁定书中进行了回应。刑事
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
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
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
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
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中，被告人王书金
归案后主动供述其实施了 6 起强奸、故意杀人
作案，侦查机关依职权进行侦查后，只认定了王
书金的4起强奸、杀人作案，并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公诉机关依职权进行审查后，认为上述
4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
件，遂依法提起公诉。经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一审、二审，认定了起
诉书指控的王书金的 4 起犯罪事实，并经本院
复核予以确认。关于王书金供述的另外2起强
奸、故意杀人作案，经侦查机关核查和检察机关

审查，均认为不能成立，公安机关不予认定，公
诉机关不予指控。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
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本
案中，法院对起诉书没有指控的王书金供述的
另外2起作案依法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问：被告人王书金提出，自己有自首情节，
您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答：根据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1995年10月，被告
人王书金因涉嫌在河北省广平县南寺郎固村村东
实施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被广平县公安局
上网通缉；2005年1月17日王书金因形迹可疑被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传唤进行
询问，在多次报假姓名和假户籍地址均被揭穿的
情况下，最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户籍地
址，承认曾在本村杀人作案而外逃多年。经讯问，
王书金主动交代自己实施了6起强奸、杀人作案。
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经
法院审理认定了其中4起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事
实，依法可以认定王书金具有自首情节。

问：被告人王书金及其辩护人提出，王书金
主动供述其实施了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
作案，应认定为重大立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
是如何看待的？

答：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立功是指犯罪
分子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
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阻止
他人犯罪活动，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具
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对于犯罪
分子归案后供述自己的罪行，认定为立功既于法
无据，也有悖于法理和情理，即使查证属实，也只
能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同时犯罪分子应当对查
证属实的所犯罪行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王书金供
述其本人实施的多起强奸、故意杀人作案，无论是
否经查证属实，均不符合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
属于立功的情形。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2月2
日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北
京朝阳医院伤医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崔
振国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崔振国因其眼睛治
疗效果未达其预期，对朝阳医院陶勇等诊治医
生心生怨恨，伺机报复。2020年 1月 20日 13时
50 分许，崔振国持事先准备的菜刀进入朝阳医
院门诊楼七层，趁正在为患者检查的医生陶勇
不备，砍击陶勇的后脑部、颈项部，后继续追砍
陶勇至其他楼层，过程中又将陶勇手臂砍伤，并
先后将阻拦其行凶的其他三人砍伤。根据陶勇
的伤情恢复情况，司法鉴定机构于2020年11月
4日出具鉴定意见，陶勇身体损伤程度为重伤二
级。另经鉴定，其他三名被害人身体损伤程度
为一人轻伤二级，二人轻微伤。

法院认为，本案虽系杀人未遂，且崔振国作
案后让他人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可视为自首，但
考虑到其在人员众多的医疗公共场所公然持刀
追砍行凶，手段残忍，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社
会影响极其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不足以对其
从轻处罚，依法应予严惩。 据新华社

近日，山西运城几名高中生在宿舍喊
“你还相信光吗”等《奥特曼》台词，被学校劝
退处理。学校还发布悬赏公告，鼓励大家举
报。

2 月 2 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教育科
技局通报，针对此事，现经调查核实：河东
一中对大喊奥特曼台词的学生处理与学生
违纪事实明显失当，处理程序不严谨、方式
简单粗暴，措辞不当，没有严格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教育理念陈旧、治理能力不
足，与新的教育惩戒理念和评价方式不相
符。

对河东一中给予以下处理：①给予河东
一中警告处理，取消本年度内评优评先资
格。②对河东一中高中部校长秦建伟全区
通报批评，并做出深刻书面检查。③责令学
校对分管政教副校长王金旗、政教主任张锋

进行批评教育，对该事件主要责任人政教副
主任兼公寓办负责人乔武宁进行批评教育
并调整工作岗位。④盐湖区教科局与河东
一中组成联合家访组，对三名学生进行家
访，征求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学校改进
管理工作。⑤责令河东一中对照教育部相
关法律法规，修正完善校纪校规，尤其是《学
生量化考核规定》。

1 月 29 日，“河东一中高中部”微信公众
号发布致歉信称，当时公寓办一名工作人员
在黑板上写出了对三名带头起哄学生做出

“劝退”处理的通知，并同时告知学生家长并
不是真的劝退孩子，只是让学生回家反省，
深刻反省他们的错误，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严
重后果。

目前，三名学生已解除反省，根据学习
进度安排，一名高三学生已返校参加考试，

另外两名高一、二学生已正常放假。

新华社：
如此教育理念让人不安

30 日，“新华每日电讯”公众号发表评
论：无论是因为喊叫小事劝退学生，还是公
开悬赏鼓励学生举报同学，都折射了一种让
人不安的教育理念。

学校有一定的教育惩戒权，但要坚持
“过罚相当”的原则。劝退处理是一种很严
重的惩戒，对在宿舍喊叫的学生祭出这个

“大杀器”，明显失当。惩戒只是手段，教育
才是目的，过于严苛的责罚不仅难以让当事
人心服口服，也无法起到教育其他学生的目
的。

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澎湃

坚持证据裁判标准
严格落实疑罪从无

伤害陶勇医生的凶手判死缓 高中生模仿奥特曼被劝退？
学校道歉 当地通报

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王书金死刑复核一案答记者问


